
解釋字號 釋字第542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1年04月04日

解釋爭點 翡翠水庫集水區遷村計畫居住事實認定規定違憲？

解釋文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憲法第十條設有明文。對此自由

之限制，不得逾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且須有法律之

明文依據，業經本院作成釋字第四四三號、第四五四號等解釋在

案。自來水法第十一條授權行政機關得為「劃定公布水質水量保

護區域，禁止在該區域內一切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主管機

關依此授權訂定公告「翡翠水庫集水區石碇鄉碧山、永安、格頭

三村遷村作業實施計畫」，雖對人民居住遷徙自由有所限制，惟

計畫遷村之手段與水資源之保護目的間尚符合比例原則，要難謂

其有違憲法第十條之規定。

　　行政機關訂定之行政命令，其屬給付性之行政措施具授與人

民利益之效果者，亦應受相關憲法原則，尤其是平等原則之拘

束。系爭作業實施計畫中關於安遷救濟金之發放，係屬授與人民

利益之給付行政，並以補助集水區內居民遷村所需費用為目的，

既在排除村民之繼續居住，自應以有居住事實為前提，其認定之

依據，設籍僅係其一而已，上開計畫竟以設籍與否作為認定是否

居住於該水源區之唯一標準，雖不能謂有違平等原則，但未顧及

其他居住事實之證明方法，有欠周延。相關領取安遷救濟金之規

定應依本解釋意旨儘速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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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行政機關內部作業計畫，經公告或發布實施，性質上為法規

之一種；其未經公告或發布，但具有規制不特定人權利義務關係

之效用，並已為具體行政措施之依據者，則屬對外生效之規範，

與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相當，亦得為本院審查對象。本件系爭之

「翡翠水庫集水區石碇鄉碧山、永安、格頭三村遷村作業實施計

畫」，係先經行政院核定，並由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委員會八十

五年三月六日八五北水一字第一八五五號公告，應屬行政命令而

予以審查，合先敘明。

　　按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憲法第十條設有明文。政府為

興建水庫，得徵收人民之財產，並給予補償，而於水庫興建後，

為維護集水區之水源、水質、水量之潔淨與安全，行政機關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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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人民於該特定區域內之居住、遷徙等活動，惟該等居住遷徙

自由之限制，不得逾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必要程度，且須有法

律之明文依據，業經本院作成釋字第四四三號、第四五四號等解

釋在案。自來水法第十一條授權行政機關得為「劃定公布水質水

量保護區域，禁止在該區域內一切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故

翡翠水庫興建後，主管機關依此授權訂定「翡翠水庫集水區石碇

鄉碧山、永安、格頭三村遷村作業實施計畫」，係以保護水源區

內之水質、水量為目的，其所使用之手段非僅有助於上述目的之

達成且屬客觀上所必要，雖對人民居住遷徙自由有所限制，惟遷

村計畫之手段與水資源之保護目的間尚符比例原則，要難謂有違

憲法第十條之規定。

　　行政機關訂定之行政命令，其屬給付性之行政措施具授與人

民利益之效果者，亦應受相關憲法原則，尤其是平等原則之拘

束。按關於社會政策之立法，依本院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之意

旨，在目的上須具資源有效利用、妥善分配之正當性，在手段上

須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且屬客觀上所必要，亦即須考量手段與目的

達成間之有效性及合比例性。查上開作業實施計畫中關於安遷救

濟金發放之規定，係屬授與人民利益之給付行政，為補助居民遷

離集水區，停止區域內之居住、作息等生活活動，以維持集水區

內水源、水質、水量之潔淨與安全，自有其目的上正當性。是其

既在排除村民之繼續居住，自應以有居住事實為前提，而其認定

之依據，設籍僅係其中之一種方法而已，前開計畫竟以設籍與否

作為認定是否居住於該水源區之唯一判斷標準，將使部分原事實

上居住於集水區內之遷移戶，僅因未設籍而不符發放安遷救濟金

之規定，其雖不能謂有違於平等原則，但未顧及其他居住事實之

證明方法，有欠周延。按戶籍僅係基於特定目的所為之行政管制

措施，如行政機關基於行政上之便利將戶籍為超出該特定目的範

圍之使用，而以設籍與否為管制之要件，固非法所不許，但仍應

遵循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凡能以其他方式舉證證明其於上揭

公告所示日期（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一月一日）以前有於集水區內

長期居住之事實者，縱未設籍，行政機關仍應為安遷救濟金之發

給。系爭作業實施計畫中關於認定有無居住事實之規定，應依本

解釋意旨儘速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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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敏釋憲聲請書

相關法令

翡翠水庫集水區石碇鄉碧山、永安、格頭三村遷村作業實施計畫

憲法第7條(36.01.01)

憲法第10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454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485號解釋

自來水法第11條(86.05.21)

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聲請人張０之居住地，因翡翠水庫興建、蓄水而被劃入水源

區。該地區在居住安全、對外交通等方面都因水庫之興建而受到

影響，且於水源區內居住對水源安全亦有威脅，因而地方人士請

求遷村。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委員會乃於八十五年公告經行政院

核定之「翡翠水庫集水區石碇鄉碧山、永安、格頭三村作業實施

計畫」，並依上開計畫以「必須在民國六十九年一月一日前已設

籍當地，並有實際居住者」為要件，發給拆遷戶「安遷救濟

金」。本案聲請人以伊雖於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始設籍該地，然於

六十九年一月一日水庫開始蓄水日期之前，即已實際居住於遷村

計畫區內，行政機關以伊於前開日期尚未設籍為由拒絕發給搬遷

救濟金，乃侵害其權益，而認上開實施計畫有違憲疑義，爰聲請

解釋。

其他公開之卷
內文書

釋字第542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_OCR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36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352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7&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0&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23&ldate=194701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44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45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485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3900&ldate=19970521&lser=0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361

